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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与广东外运有限公司签署《关于湛江港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的议案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1

月 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，审议《关于公

司与广东外运有限公司签署<关于湛江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之股

份转让协议>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

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招商局港

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审

阅了相关会议文件，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，该评估机

构具备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，评估机构与交易各方无关联关

系，具有独立性，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

性且评估定价公允。 

2、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

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，定价公允。 

3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4、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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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旨在促进区域港口的整合与协同，将招商局集团全资子公司

广东外运所持湛江港的 5%股份统一归集整合至公司名下，协议内容公

允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

形。 

 

 

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袁宇辉、苏启云、李常青 

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 

 




